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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村民选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
———对 4 省市 68 个村选举的跟踪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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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状况的跟踪调查，本文的分析表明，与前两届相比，第三届村民直选的质量在江西

和山西两地均有所提升。在各种社会性影响力中，县乡指导小组和村民选举委员会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宗族的作

用力并不明显。宗族对选举的影响，依然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的宗族取向。选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正朝着促进

和谐、团结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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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已经制度化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简称“村

民选举”），其质量是随着届期选举的延续而不断上

升还是会成为形式化的“游戏”，以及为何会出现这

种状况？受惠于我们在江西、山西等地的一项固定

观察点的连续性调查，本文将从历时视角讨论上述

问题。其中对影响因素的讨论，主要考察来自县乡

工作指导组（政府）、村支书、村干部等社会主体性

因素的影响力，宗族也是被重点考察的因素之一。
作 为 跟 踪 研 究 的 成 果 ， 本 文 系 对 本 课 题 组

2005~2006 年在江西 40 个村第三波调查、山西 9
个村第二波调查结果的一项综合分析，同时，增加

了对重庆 10 个村和上海 9 个村第一波调查数据的

分析。本文所谓的“跟踪研究”，既是对当年研究中

已提出、但尚未有结论的问题的继续观察和研究，

也有对此前已得出结论的进一步验证。[1][2]

2005 年下半年至 2006 年上半年，我们按照

1999 年和 2002 年调查所采取的同样方法，对江西

C、T 两县以及山西 X 市的 49 个村进行跟踪调查。
同时，在上海、重庆按照分层等距方式共选取了 20
个村进行调查。因受调查准入等因素的影响，最后

完成 68 个村的调查。在各个样本村，我们按照定距

抽样方式选取 20 个选民完成问卷访谈，同时，对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三人进行问卷访

谈。我们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调

查员数十人深入村庄，直接食宿在农民家中，进行

村民选举与治理的现场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

查。本文主要以问卷调查形成的数据库分析为主①。

一、2005~2006 年选举的质量与规则

表 1 是对 2005 年与 2002 年江西 C、T两县和山

西X市各村选举质量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2005 年

三县选举质量都较 2002 年有所提高，其中山西 X市

选举质量依然明显高于江西两县。[3]表 2 是对 2005 年

所调查各县市进行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山西 X市

选举质量最高，重庆其次。
根据我们此前的研究，投票方式与选举质量正

相关。一般来说，“村民大会”和“中心会场”这两种

投票方式利于确保选举的公正性，从而有助于提升

选举质量；“流动票箱”和“投票站”则难以保证选举

公正。[3]表 3 显示，2005 年山西 X市和上海的选举投

票主要以“村民大会”和“中心会场”为主，而江西两

县则依然是以“流动票箱”为主。
选举的规则与程序也会对选举质量产生一定

的影响。表 4 是关于选举的七项程序性安排，从中

可见，在制度安排上，各县市选举中的“主任差额

选”、“公开计票”、“当场宣布结果”和“下派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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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站 流动票箱 村民大会 村干部包办投票 中心会场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10.5% 0 84.2% 88.9% 5.3% 0 0 0 36.8% 11.1%
T 县 0 5.0% 84.2% 90.0% 10.5% 5.0% 0 0 21.1% 0
X 市 6.3% 11.1% 6.3% 11.1% 43.8% 33.3% 6.3% 0 56.3% 44.4%
三县 5.6% 4.3% 61.1% 74.5% 18.5% 8.5% 1.9% 0 37.0% 12.8%
上海 66.7% 0 11.1% 0 22.2%
重庆 10.0% 0 80.0% 0 10.0%
总计 13.6% 53.0% 19.7% 0 13.6%

表 3 村正式选举中的投票方式

海选提名 主任差额选 公开计票 当场宣布结果 发表竞选演说 下派工作组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88.2 94.1 94.4 88.9 87.5 93.8 77.8 75.0 35.3 5.9 94.4 77.8
T 县 94.4 100 100 100 55.6 72.2 77.8 77.8 5.9 10.5 61.1 75.0
X 市 93.8 44.4 100 88.9 100 88.9 86.7 87.5 57.1 66.7 100 100
三县 92.2 87.0 98.1 93.6 79.6 76.2 80.4 78.6 31.3 20.0 84.6 80.9
上海 57.1 85.7 75.0 88.9 14.3 88.9
重庆 20.0 90.0 100 100 60.0 100
总计 73.0 92.2 80.0 83.6 25.8 84.8

设秘密写票处

2002
43.8
25.0
87.5
52.1

2005
47.1
31.6
100
51.1
87.5
90.0
61.9

完全合法、民主的选举 基本民主、合法的选举 与合法选举有差距 违法选举

C 县 2002 年 7.7% 38.5% 46.2% 7.7%
2005 年 21.4% 42.9% 35.7% 0

T 县 2002 年 0 35.3% 64.7% 0
2005 年 20.0% 20.0% 60.0% 0

X 市 2002 年 18.2% 54.5% 27.3% 0
2005 年 50.0% 25.0% 12.5% 12.5%

总计 2002 年 7.3% 41.5% 48.8% 2.4%
2005 年 27.0% 29.7% 40.5% 0

表 1 江西 C、T 两县、山西 X 市样本村选举质量的前后比较

表 2 2005 年各村选举质量比较

完全合法、民主的选举 基本民主、合法的选举 与合法选举有差距

C 县 21.4% 42.9% 35.7%
T 县 20.0% 20.0% 60.0%
X 市 50.0% 25.0% 12.5%
上海 0 57.1% 42.9%
重庆 25.0% 62.5% 0
总计 23.1% 38.5% 34.6%

违法选举

0
0

12.5%
0
0
0

其他

0
0
0
0

12.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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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差异不明显，而其它几个方面的差异

要更为显著。江西两县的选举相比 2002 年更为

规范，山西 X 市和重庆的选举相对其他省市要

更为规范。

二、2005~2006 年选举中的各种作用力比较

我们着重考察了各种力量在各村选举组织和

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情况。表 5 是三县选举的前后

作用力对照表。在 2002 年选举中，作用列第一位

的是村选举委员会，第二位的是村支书。在 2005

年的选举中，作用列第二位的没有变化，第一位的

变成了县乡指导小组。表 6 是对 2005 年此次调查

所有样本村选举作用力比较的汇总，第一位与三

年前相同，依然是村选举委员会，第二位依然是村

支书。
表 7 是以县为单位、分别排出前两位的作用

力。表 8 是 2002~2003 年我们对江西两县、山西一

市选举观察的结果。对比来看，三县的选举作用力

排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县乡指导小组与村选举委

员会进入了作用力排序的前两名。这也是为什么表

表 4 2005 年选举的规则和程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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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在 2005 年本村选举中，村选举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

起了实质性作用 有一定作用 仅是形式和摆设
是傀儡，协助或

帮助作弊
其他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21.4% 46.7% 28.6% 20.0% 20.0% 7.1% 35.7% 13.3% 7.1% 0
T 县 27.8% 40.0% 33.3% 33.3% 5.6% 6.7% 33.3% 20.0% 0 0
X 市 45.5% 25.0% 45.5% 75.0% 0 0 9.1% 0 0 0
三县 30.2% 39.5% 34.9% 36.8% 4.7% 10.5% 27.9% 13.2% 2.3% 0
上海 25.0% 62.5% 0 0 12.5%
重庆 25.0% 62.5% 12.5% 0 0
总计 35.2% 44.4% 9.3% 9.3% 1.9%

表 9 在 2005 年本村选举中，县乡政府或其派出的指导小组的态度和作用怎样？

倾向并保证了

选举的民主性
倾向暗箱操作 公然作弊 倾向有限的民主选举 看不出来 其他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21.4% 43.8% 7.1% 12.5% 0 0 57.1% 31.3% 7.1% 12.5% 7.1% 0
T 县 13.3% 21.4% 20.0% 0 0 0 46.7% 57.1% 13.3% 21.4% 6.7% 0
X 市 54.5% 75.0% 2.0% 0 0 0 36.4% 12.5% 9.1% 12.5% 0 0
三县 27.5% 42.1% 10.0% 5.3% 0 0 47.5% 36.8% 10.0% 15.8% 5.0% 0
上海 33.3% 0 0 44.4% 22.2% 0
重庆 50.0% 0 0 50.0% 0 0
总计 41.8% 3.6% 0 40.0% 14.5% 0

表 6 2005 年村选举中各种力量所发挥作用的排序

（基于整体）

第一位 第二位

县乡指导小组 29.4% 23.5%
村选举委员会 30.9% 14.7%
村支书 13.2% 27.9%
原村干部 7.4% 10.3%

第一位 第二位

C 县 县乡指导小组 村支书

T 县 村选举委员会/村支书 村支书

X 市 村选举委员会 县乡指导小组

上海 村选举委员会 县乡指导小组/村支书

重庆 村选举委员会 村支书

总计 村选举委员会 村支书

表 7 在 2005~2006 年村选举中，各样本村各种力量

所发挥作用的排序表（取同比中的最高分）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C 县 村选委会 村支书 村支书与原村干部 村选委会

T 县 村支书 村支书 原村干部 县乡政府与原村干部

X 市 县乡政府与村选委会 村选委会 原村干部 村支书

合计 村选委会 村支书 原村干部 原村干部

表 8 在 2002~2003 年村选举中，各种力量所发挥的作用排序表（取同比中的最高分）

第一位 第二位

2002 年 2005 年 2002 年 2005 年

县乡指导小组 14.8% 32.7% 7.4% 20.4%
村选举委员会 22.2% 26.5% 13.0% 16.3%
村支书 16.7% 10.2% 22.2% 24.5%
原村干部 3.7% 8.2% 11.1% 10.2%

表 5 三县村选举中各种力量所发挥的作用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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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县选举在 2005 年的作用力排序中，县乡指导

小组会高居榜首。村选举委员会和县乡指导小组在

选举中理应发挥主导作用，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三县选举质量较之三年前有所提升的原因。
表 9 和表 10 是县乡指导小组和村选举委员会

在村选举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表 9 可以看出，山西

X 市和重庆的多数村选举中，县乡指导小组“倾向

并保证了选举的民主性”，江西两县和上海则倾向

“暗箱操作”和“有限的民主选举”。从表 10 所列的

实际情况看，相比 2002 年选举，村选举委员会发挥

了更多的实质性作用，山西 X 市依然排在首位；其

它县市大多数为“发挥了实质性作用”或“有一定作

用”；仅有两成左右的村选举委员会并未发挥实质

性功能，而“仅是形式和摆设”，或“完全是傀儡，协

助或帮助作弊”。我们利用 SPSS统计软件对其进行

相关性分析，发现县乡指导小组的态度和作用以及

村选举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与选举的质量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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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选举时，如果正式候选人中有你本族的人，

请问你投了他的票吗？

注：选择项“其他”包括记不清、不愿说等。

投了 没投 未答 其他 有效样本数

2002 年合计 63.7% 14.9% 16.0% 5.3% 262
2005 年合计 76.4% 14.4% 3.0% 6.0% 509

争取选举权
向干部提出

投票的条件
自发监督选举

对选举工作

提出批评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C 县 5.3% 15.0% 0 5.0% 5.3% 40.0% 10.5% 40.0% 36.8%
T 县 0 0 5.3% 5.0% 0 5.0% 15.8% 25.0% 5.3%
X 市 12.5% 11.1% 6.3% 0 6.3% 66.7% 18.8% 11.1% 37.5%
三县 5.6% 10.2% 3.7% 4.1% 3.7% 30.6% 14.8% 28.6% 25.9%
上海 11.1% 11.1% 55.6% 11.1%
重庆 0 0 20.0% 10.0%
总计 8.8% 4.4% 32.4% 23.5%

抵制选举

2005
5.0%
5.0%
11.1%
6.1%
0
0

4.4%

其他（冷漠、
规避等）

2002 2005
42.1% 25.0%
47.4% 35.0%
6.3% 11.1%
33.3% 26.5%

22.2%
30.0%
26.5%

表 13 在本村选举中，是否有选民采取了以下行动？

很激烈 比较激烈 一般 不激烈 有效样本数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12.5% 16.7% 6.3% 5.6% 43.8% 22.2% 37.5% 55.6% 16 18
T 县 0 0 11.1% 26.3% 22.2% 31.6% 66.7% 42.1% 18 19
X 市 46.7% 11.1% 26.7% 66.7% 20.0% 22.2% 6.7% 0 15 9
三县 18.4% 8.7% 14.3% 26.1% 28.6% 26.1% 38.8% 39.1% 49 46
上海 0 25.0% 50.0% 25.0% 8
重庆 0 40.0% 30.0% 30.0% 10
总计 6.3% 28.1% 29.7% 35.9% 64

表 11 村选举中的竞争激烈程度

村干部与村民 村干部之间 村干部与经济大户 村落之间 宗族之间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31.6% 30.0% 26.3% 30.0% 0 0 15.8% 5.0% 21.1% 5.0%
T 县 21.1% 30.0% 31.6% 45.0% 0 0 21.1% 15.0% 10.5% 5.0%
X 市 25.0% 77.8% 25.0% 66.7% 12.5% 22.2% 0 11.1% 18.8% 22.2%
三县 25.9% 38.8% 27.8% 42.9% 3.7% 4.1% 13.0% 10.2% 16.7% 8.2%
上海 22.2% 22.2% 0 11.1% 0
重庆 20.0% 70.0% 10% 10.0% 0
总计 33.8% 44.1% 4.4% 10.3% 5.9%

表 12 村选举中是否有下列角色之间的竞争？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地方政府与治理

正相关关系。
表 11 和 12 反映了选举中的竞争状况。山西 X

市多数村选举很激烈或比较激烈，上海和重庆则比

较激烈或一般，而江西两县则更多为一般或不激

烈。在竞争角色上，仅山西 X 市和重庆存在村干部

与经济大户之间的竞争状况，且仅在上海和重庆存

在宗族之间的竞争。山西 X 市的“村干部与村民”、
“村干部之间”的竞争相比其他地方更加明显。

村民在选举中的公开行动，如表 13 所示：山西

X 市村民主要以“自发监督选举”为主；江西两县和

上海、重庆均有三、四成的村民采取冷漠、规避的

“其他行为”和“抵制选举”等多种方式来参与选举。

三、宗族对村选举的影响

在 1999 年和 2002 年村民选举研究中，我们一

直将“选举中的宗族因素”作为我们研究的核心内

容，试图着力考察宗族在村选举中所发挥的影响。
2005 年，我们对此问题继续进行分析。首先，考察

选民对本族人投票的倾向度。表 14 显示，在 509 位

承认“候选人中有本族人”的选民中，有七成多的选

民明确承认投了本族候选人的票，相比 2002 年提

高了一成。由此可见，宗族对选举的影响有增无减。
其次，看宗族在选举中发挥影响的方式。表 15

可见，三县均有六成左右的村存在“选民有投本族或

本房候选人的倾向”，但相比 2002 年都有所下降，而

在上海和重庆这种倾向则微弱得多。表 16 反映了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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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有负面影响 宗族已无影响 宗族有正面影响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9.1% 7.1% 36.4% 14.3% 0 0
T 县 14.3% 6.7% 35.7% 40.0% 7.1% 0
X 市 9.1% 37.5% 36.4% 25.0% 0 0
三县 11.1% 13.5% 36.1% 27.0% 2.8% 0
上海 0 85.7% 0
重庆 0 57.1% 0
总计 9.8% 39.2% 0

2002
45.5%
28.6%
45.5%
38.9%

宗族既有正面

也有负面影响

2005
42.9%
53.3%
12.5%
40.5%

0
0

29.4%

其他

2002 2005
9.1% 35.7%
14.3% 0
9.1% 25.0%
11.1% 18.9%

14.3%
42.9%
21.6%

表 17 调查员对本村宗族与选举互动的事实判断

选人以宗族 / 房股为资源、及宗族与房股自为单位进

行竞选活动的情况。在江西和山西三县均有部分村存

在这种情况，而在上海和重庆则完全不存在。
宗族对村选举影响的性质判断见表 17。上海和

重庆两地绝大部分的村，宗族对村选举已经失去了影

响力；山西 X市表现更多的为“负面影响”；江西两县

则更倾向于“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四、2002 年选举后的宗族

在 2002 年村民选举观察中，我们曾发现：选举

对宗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部分村的族际关系上。

1999 年首次直选后，在部分村，宗族之间出现了或

者更团结、或者矛盾激化的变化。[3]在 2005~2006
年的调查中，我们将 2002 年选举后的治理状况作

为重点考察的内容之一，分析选举对于村内宗族重

建和宗族关系及其他相关村民关系的影响。
从 2005~2006 年调查的结果来看，在 2002

年选举以后，各村宗族组织的重建均不明显。而

在宗族、家族之间的关系方面，与 2002 年相比，

2005 年选举对宗族关系的影响要更明显些，如

表 18 所示，近四成的村民表示“有变化”，但更多

是“更加团结了”，少量表现为“激化了矛盾”。在地

域之间，在重庆选举对宗族关系的影响最为明显，

而上海这种影响要微弱得多，多表现为“宗族关系

没有什么变化”。
宗族关系也会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

调查中，我们还考察了选举对村民之间关系和村内

社会秩序的影响。从表 19 来看，选举对村民之间关

系的影响基本同于对宗族关系的影响，在重庆这种

影响依然比上海更明显。从表 20 看来，选举对于村

内社会秩序的影响与此也存在着趋同的表现：对宗

表 15 在本村选举中，选民们有投本族或

本房候选人的倾向吗？

有 没有 看不出来

2002 2005 2002 2005 2002 2005
C 县 57.1% 46.7% 14.3% 20.0% 28.6% 33.3%
T 县 70.6% 60.0% 11.8% 26.7% 17.6% 13.3%
X 市 72.7% 66.7% 0 11.1% 27.3% 22.2%
三县 66.7% 56.4% 9.5% 20.5% 23.8% 23.1%
上海 0 16.7% 83.3%
重庆 12.5% 25.0% 37.5%
总计 43.4% 20.8% 32.1%

有/明显存在 没有/不存在 看不出来

2002 年 2005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2 年 2005 年

候选人

C 县 14.3% 26.7% 64.3% 40.0% 21.4% 33.3%
T 县 5.9% 13.3% 64.7% 73.3% 29.4% 13.3%
X 市 50.0% 33.3% 25.0% 33.3% 25.0% 33.3%
三县 20.9% 23.1% 53.5% 51.3% 25.6% 25.6%
上海 0 100% 0
重庆 0 62.5% 37.5%
总计 17.0% 58.5% 24.5%

宗族或房股

C 县 14.3% 0 57.1% 60.0% 28.6% 40.0%
T 县 5.6% 13.3% 72.2% 60.0% 22.2% 26.7%
X 市 50.0% 33.3% 16.7% 44.4% 33.3% 22.2%
三县 20.5% 12.8% 52.3% 56.4% 27.3% 30.8%
上海 0 71.4% 28.6%
重庆 0 62.5% 37.5%
总计 9.3% 59.3% 31.5%

表 16 在本村选举中，是否有候选人以宗族或房股为资源、或宗族与房股自为单位进行的竞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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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自前一次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以来，村内的社会秩序是否有了变化？

更加团结了 没有什么变化 激化了矛盾 其他 有效样本数

2005 年三县 45% 43.4% 2.4% 9.2% 1010
2005 年上海 44.6% 41.9% 2.7% 10.7% 298
2005 年重庆 60.4% 24.3% 6.4% 8.9% 326
2005 年总计 48% 39.3% 3.2% 9.4% 1634

更加团结了 没有什么变化 激化了矛盾 其他 有效样本数

2002 年三县 28.5% 51.9% 7.9% 11.6% 516
2005 年三县 42.0% 44.5% 2.8% 10.9% 1013
2005 年上海 43.6% 45.7% 1.3% 9.4% 298
2005 年重庆 66.1% 28.1% 0.6% 5.2% 327
2005 年总计 47.1% 41.4% 2.1% 9.4% 1638

表 19 自前一次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以来，村民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了变化？

更加团结了 没有什么变化 激化了矛盾 其他 有效样本数

2002 年三县 17.3% 65.6% 6.4% 10.7% 515
2005 年三县 33.9% 47.6% 4.4% 14.2% 1001
2005 年上海 22.1% 46.0% 3.0% 28.9% 298
2005 年重庆 55.4% 34.9% 1.2% 8.5% 327
2005 年总计 36% 44.7% 3.5% 15.8% 1626

表 18 自从前一次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以来，村里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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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部分村的族际关系上。也就是

说，1999 年首次直选后，部分村宗族之间出现了或

者更加团结、或者矛盾激化的变化[ 3 ]。
以上情况表明，选举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在进

入农村社会生活后，对当地既有的人际和社会关系

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选举的届期延续，这

种影响愈发明显。与 2002 年相比，选举对于农村社

会的影响更多的表现为促进宗族关系、村民关系、
村内秩序向更加团结、和谐的方向发展。

五、小结

作为对村选举状况的跟踪调查，本文的分析表

明，与 2002 年第二波村民直选相较于以前质量有

所下降不同，2005 年第三波村民直选的质量在江西

和山西两地均有所提升。但是，在有关影响村民选

举的各种社会力量中，本次研究再次验证了前波调

查的发现：县乡指导小组和村选举委员会发挥主导

作用；宗族的作用力并不明显，在一些地方宗族的

影响已不复存在；在宗族依然发挥影响的地方，它

依然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的宗族取向；此外，选举

对宗族的影响，正朝着促进和谐、团结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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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ollow-up survey of the situation of villager committee election, this paper shows that, comparing with that of the
first two elections, the quality of the third villager committee elec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Shanxi Province was improved.
Among a variety of social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steering group and the villager electoral committee played a
leading role while clan played an ambiguous role. The influence of clan on villager election presented the clan-preference of vo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elec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lan.

Key words rural areas; clan; villager election; elector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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